
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

放映室及教室場地申請借用流程 

 
(使用日 2週前) 

機關、團體及非營利組織 

送件申請 

本處收件、分辦 

(1日) 

承辦人書面審查 

(1日) 

文件不齊， 

申請者補件 

簽辦是否符合借用標準 

(3日) 

函覆申請單位結果 

(2日) 

(1日) 

同意借用 不同意借用 

使用日 3個工作日前，完成

費用繳納(使用費、保證金)

及提供匯款證明。 


